                   


[bookmark: _Toc507582569][bookmark: _Toc285637674][bookmark: _Toc660]佛冈县人民医院生活助理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bookmark: _Toc6159]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采购项目：佛冈县人民医院生活助力服务项目
（二）采购内容、生活助理服务模式、最高限价如下：
	采购内容
	生活助理服务模式
	最高限价

	生活助理服务
	一对一（24小时照护）
	人民币200元/天/人

	生活助理服务
	一对二（24小时照护）
	人民币150元/天/人

	生活助理服务
	一对三（24小时照护）
	人民币130元/天/人


生活助理服务费计算时间段，按成交供应商生活助理服务病人的时间计算，中午12:00之前入院和中午12:00之后出院的按一天计算，中午12:00之前（含12:00）出院的按半天计算，中午12:00之后至晚上12:00之前入院的按半天计算。
[bookmark: _Toc11336]二、服务期限及形式：
[bookmark: _GoBack]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签订1+1+1年服务合同，因特殊原因，采购人未能于合同结束日交接的。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接受按合同结束日所在月份应收费用标准及服务要求标准延长不多于三个月的过渡期服务，以保证医院后勤服务需要。延长服务期间，成交供应商收费以月度为计算单位。
3、 [bookmark: _Toc18578]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9219]（一）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按照患者的需求以及疾病情况提供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三生活助理服务，包括：整理床单位、床边物品补充及整理、生活护理物品派发等病房环境的管理；翻身、擦浴、洗头、排泄、剃须剪指甲等病人的基础护理；做好病人的转运、安全等工作。
    2、项目实行全面负责管理、病区护理人员现场监管、病区护士长督导管理、护理部监管模式，无法预计也无法保证在服务期限内所将获得的业务量，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应全面负责处理其服务范围内的各种冲突、纠纷，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应经济和法律责任。
（二）岗位配置及具体要求
1、配备人员要求：
[bookmark: 岗位数量（医疗运送）]本项目要求中标方配置的服务人员总数不少于35人，其中设置经理1人，主管1人，护理技术员1人，护工不少于32人。根据每个病区病人数量安排合适的陪护人员人数。
2、人员管理要求	
（1）采购人与派驻服务人员不发生任何劳动和雇佣关系，派驻服务人员由成交供应商自行管理，
并按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的规定支付服务人员的工资、福利、保险、奖金、加班费等一切费用，应保证陪护工作人员薪金符合清远市最低工资标准，并依法承担成交供应商所有员工的安全保险责任。若发生劳动争议或违反计生规定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解决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采购人无连带关系和责任。
（2）成交供应商全部工作人员应专职服务本项目，如遇特殊情况需借用本项目工作人员，须报请采购人批准，并保证本项目正常运行。
（3）服务人员须身体健康、遵纪守法、无不良行为倾向。
（4）保持服务队伍相对稳定，各科室配置的服务人员需要更换的，需提前与科室护士长和医院总务科报备。
（5）人员服装要统一、整齐，注意个人卫生、形象佳，配工作牌、工作鞋。
（6）所有管理和服务人员语言文明、服务态度好，积极配合采购人员的管理及安排。
（7）所有成交供应商的工作人员（含人事/劳动关系在医院的人员）应遵循成交供应商的管理，成交供应商应制定员工的奖惩制度，员工的工资应与其工作量以及工作难度挂钩。
3、生活助理服务人员要求：
（1）上岗前应经过岗前培训，掌握病情稳定、康复期病人的一般生活护理能力（如洗脸、洗脚、擦身、便器使用、一般体位摆放、协助病人上、下床方法，协助病人翻身、洗头、协助病人上厕所、四肢活动锻炼等），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爱心，有耐心，做事认真负责，具有良好沟通能力。
（3）年龄要求20-60岁之间，入职前进行健康体检，无传染病、无心、肝、肺、肾等重要脏器疾病，身体健康。
（三）工作要求（公司）
1、负责人员的招聘、体检，办理相关证件，配备胸卡、服装及更换。必须按照国家规定，与陪护人员签订工作合同或合作协议，根据到岗人员的实际需求购买社会保险或工伤意外险。
2、负责对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安全生产教育、院感知识和疾病防控知识培训，考核合格方能上岗。根据院方实际需求，定期组织生活助理员进行岗位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受训人员签名表等资料提交复印件给院方存档，培训费用由陪护公司负责。
3、实行优质管理，派驻医院服务的员工必须佩戴工牌、着装统一、仪表端庄、礼貌服务，为临床科室及患者提供主动、热情、周到、细致、安全的服务。
4、实行层级责任管理，负责检查督促临床支持系统生活助理完成服务的内容（相应岗位职责及内容），严格落实监控管理制度，每月征求患者、临床科室及职能部门意见，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5、对派驻员工实行规范管理，保证员工队伍的相对稳定性，使用科室投诉超过三次要当月更换，并不能调到其他岗位工作，管理人员要配合病区护士长、监管部门要求开展工作，对提出问题及时回复整改，对整改不满意，不能解决问题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管理人员。
6、生活助理的收费标准必须公开透明、在各科醒目地方上墙公示，不能私下乱收费。
7、发生突发、紧急、特殊应急事件或有特殊任务需紧急临时增加人员投入时，应服从管理部门的调遣和指挥，参与应急工作。
8、签订《生活助理服务协议书》。
   （ 四）工作要求（生活助理人员）
    1、岗前应经过岗前培训，掌握病情稳定、康复期病人的一般生活护理能力（如洗脸、洗脚、擦身、便器使用、一般体位摆放、协助病人上、下床方法，协助病人翻身、洗头、协助病人上厕所、四肢活动锻炼等），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2、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服从医院科室管理，遵守医院规章制度。
（五）护理模式
1、对1的24小时专人生活助理服务：
（1）为病人送检标本、陪同和指导病人做检查和理疗、为病人整理清扫床单并保持床单整洁、发放替换的住院服、收挂蚊帐、巡视病房和递送开水等。
（2）洗碗、协助洗漱、抹身（洗澡）梳头、翻身、拍背、剪手足（趾）甲、刮胡须、协助进食和倒大小便等。
（3）定期按规定翻身、喂食、喂药和照顾病人日常起居护理（早晚漱洗、梳理头发、床上擦浴及床上洗头等）。
2、1对2或1对3的24小时协助护理服务：
（1）为病人送检标本、陪同和指导病人做检查和理疗、为病人整理清扫床单并保持床单整洁、发放替换的住院服、收挂蚊帐、巡视病房和递送开水等。
（2）洗碗、协助洗漱、抹身（洗澡）梳头、翻身、拍背、剪手足（趾）甲、刮胡须、协助进食和倒大小便等。
（六）纪律要求
1、留院生活助理服务人员要经病区主任、护士长同意，并到相关主管部门登记办理留院生活助理服务后才能上岗。
2、遵守医院和科室的管理制度，上班着装规范、整洁，佩戴胸卡，不得穿拖鞋，不擅自离开病人，外出和休假要征得医护人员同意；不能私自带病人离开医院；不得睡在病人床上，不得占睡病房空床，不得串到其他病房聊天，不得带人回病房留宿，不得聚众和大声讲话。未经病区同意，不得擅自在病区内留宿等。
3、服务态度好，体谅和关心病人，认真、耐心、细致完成各项工作，不准向病人或家属收取或索取小费、食物或其他物品，不得私自同病人或家属谈论价钱和提出工作以外的要求；不得私自向家属租借陪人床。尊重病人意愿，不得与病人争看电视节目，不得私自调节空调温度。服从病区工作安排，虚心听取意见，不断改善服务质量。
4、不随意进入医护办公室、治疗室、药疗室等区域；不擅自翻阅病案及各种医疗护理文件；不得私自将病人带出院外；不谈论病情、病人治疗护理过程、有碍病人健康的话题以及有损病区、医院的话题。
5、不能在病区/医院使用病房功能槽插座，不擅自使用微波炉、电炉、电饭煲等一切用电厨具；不能在病区煮生食物和加热刺激气味浓烈的食物；不能在配餐室、开水房洗头、洗澡、晾衣服。
6、工作时间不准干私活，不准与无关人员闲谈、不准带老乡、亲戚、小孩、朋友等与工作无关的人员进入工作场所。
7、不准乱扔果皮，不准随地吐痰，不准在室内抽烟、喝酒、打牌、聚赌、讲脏话，不得乱坐病人床铺，不准私自乱动病室内物品及仪器。维护公共场所卫生，爱护公物。
8、不得从事非本职范围的工作。如：解释病情、吸氧、照灯、推静脉针、敷药、接输液或输液调速，拔输液管、调节氧气开关、吸痰、雾化吸入、鼻饲等。 
9、不能同时期跨楼层进行生活助理服务，生活助理服务要尽量固定楼层（可以由科室分为固陪、散陪）不能窜楼层。
10、加强对生活助理服务病人的巡视和询问，及时给予病人帮助，如病人不配合或有特殊变化立即报告医生及护士。
11、生活助理服务人员如违反院规、影响医院医疗，治安，消防安全，经说服教育无效者，情节较严重者可请家属另换生活助理服务或终止生活助理服务，并与有关部门联系处理。
（七）生活助理服务质量要求
1、病床单位整洁、无异味：床单、枕袋每周更换一次，污染随时更换；病床无碎屑，被褥、床单平整、干燥，地面无杂物，便器不放在地上。
2、床头柜整洁，物品病人容易取放。凳椅放置合理，病房走道通畅，便于人员进出；病床把手复位放置，不影响病人行走。
3、病房环境整洁、安静，利于病人休息。输液架、治疗用后仪器等按规定位置摆放好。
4、定期（每30min）巡视病房，了解病人需要，发现病人有异常时及时告知医护人员。
5、按需要完成病人晨、晚间护理，保持病人皮肤、头发无异味，病人感觉舒适。
6、病人按铃时，要求铃响后5分钟内到达床旁，了解所需或帮助病人解决生活所需。
7、及时巡视病人，主动询问病人所需，及时发现及避免病人出现安全事件，如跌倒、自杀、走失、脱管等
8、帮助病人三餐进食，进餐时无发生烫伤、误吸等不良事件后，待病人进食后，安排舒适体位，护工才可进餐。不私自离开病房。
9、不私自给病人松开约束；不从事治疗性的非岗位职责的护理工作。
10、按时派发、回收及放好陪人床。
11、协助处理患者出入院，如更衣、收拾物品、接送患者。
12、不得辱骂、殴打、虐待患者，不得对患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bookmark: _Toc27107]四、生活助理服务综合考核指标：
	序号
	项 目
	考核内容

	1
	组织
管理
20分
	制度管理
(5)
	1.项目有健全规范的生活助理服务工作制度。
2.项目有生活助理服务主要操作流程，并及时更新完善。
3.及时完成并落实每月工作计划及总结；年度工作计划完成率达85%。

	2
	
	运行落实
(15)
	1.严格执行医院各项规章制度。
2.生活助理员掌握生活助理员核心制度。
3.生活助理员熟悉各班工作流程。
4.生活助理员仪表符合规范。
5.严格按照标准收取生活助理服务费并签订协议书。
6.主管每日每岗位巡查；每月每科室征求意见。
7.经理每月抽查。

	3
	人力资源
管理
10分
	人力需求
(5)
	1.配备足够的人力，满足合同规定的生活助理的岗位需求。
2.项目有各类人力资源应急预案，且主管及生活助理员知晓。

	4
	
	岗位管理
(2)
	1.项目有健全的岗位职责、绩效考核资料并及时更新。
2.能按要求实施生活助理员绩效考核，绩效考核与奖金挂钩。
3.经理、主管及生活助理员能熟悉本岗位职责、绩效考核方案。
4.岗位配备合理，配备人数及生活助理员能力与科室生活助理服务需求量相对应。

	5
	
	培训管理
(3)
	1. 项目各层级生活助理员培训与考评计划规范完善。
2.组织并落实生活助理员每月分组分批培训。
3.生活助理员参加护理部组织的培训每年度至少2次；科内的培训每季度至少1次。
4.项目主管及组长及时跟进培训效果并实时反馈。

	6
	质量及安
全管理
55分
	质量管理
(30)
	1.生活助理员严格遵守各项制度及工作流程，操作规范执行。
2.患者外出检查、治疗、手术时护士与生活助理员共同核对患者信息，做好交接 。
3.与医技部门及驻守队员沟通顺畅，规范使用留言条（卡）。
4.接送患者流程规范，及时、安全。
5.生活助理服务登记本填写规范，床头放置生活助理服务标识。
6.设立持续质量改进本，实时记录并有效跟进。

	7
	
	安全管理（15）
	1.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2.无参与任何超职责范围的治疗性、技术性的工作。
3.不能带刀、剪等进入科室，不可以在科室使用电器、煮东西。

	8
	
	满意度
(10)
	1.全力配合招标人各种形式的满意度调查。
2.顾客综合满意度不低于80%。

	9
	时效
管理
5分
	调度时效
(3)
	1.24小时全天候接受任务，电话铃响立即接听，接到任务后2小时内到岗。

	10
	
	工作时效
(2)
	1.常规生活助理服务2分钟内到达患者床边。
2.生活助理服务调配员工上岗时间： 一对多、一对一2小时内。

	11
	不良事件
管理
10分
	制度规范
(4)
	1.无严重服务缺陷投诉、差错事故、安全质量事故。
2.生活助理员不良事件报告制度规范，有分析、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3.生活助理员掌握不良事件上报流程。
4.项目重视整改通知书，严格根据通知书要求的时间及时整改，并书面回复。

	12
	
	服务投诉（6）
	1.接到投诉或有争议等问题时，30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和初步处理。急事件1小时内， 一般事件1天内给予解决或答复。
2.对客户投诉处理及时，有效，有记录，回复率100%；每一例主要投诉的情况及处理均有记录备案。
3.每季度进行不良事件汇总，分析原因并组织生活助理员学习。



附件：满意度组成由生活助理服务满意度调查表（病人60%＋护士长40%）
1.病人满意度调查表建议格式：
	科室：                       姓名：（患者或家属）                    日期：

	项目
	内   容
	评分
	说明原因

	生活助理服务
	生活助理员的服务态度(15分）
	
	

	
	生活照顾技能熟练程度（15分）
	
	

	
	定时巡视，及时解决问题（15分）
	
	

	
	是否要求包餐（15分）
	
	

	
	是否另加收费（15分）
	
	

	
	与患者或家属的沟通是否顺畅（15分）
	
	

	
	您对您接受的生活助理服务的整体评价（10）
	
	

	注：为持续改进生活助理服务质量，切实提高服务效率，请您根据您的切身感受在相应的满意度分值打分，100分为非常满意，80-99分为满意，60-79分为一般，0-59分为不满意。

	



2.护士长满意度调查表建议格式：
	科室：                       姓名：（医护人员）                   日期：

	项目
	内   容
	评分
	说明原因

	生活助理服务
	仪容仪表(头发/工衣/胸牌/鞋子)（10）
	
	

	
	责任心与职业素养(10)
	
	

	
	遵守作息、外出吃饭等病房规章制度(10)
	
	

	
	生活照顾技能熟练程度(10)
	
	

	
	生活助理员巡视到位情况(10)
	
	

	
	生活助理员服从安排与协助精神(10)
	
	

	
	公司提供生活助理员的及时性(10)
	
	

	
	公司对所反映问题或投诉的改进成效(10)
	
	

	
	主管解决科室生活助理服务问题的能力(10)
	
	

	
	生活助理服务整体评价(10)
	
	

	注：1，医护人员有效投诉扣5分：
    2，你最满意的生活助理员的姓名：
    3，你最不满意的生活助理员的姓名：
    4，100分为非常满意，80-99分为满意，60-79分为一般，0-59分为不满意。

	

	

	

	

	

	




[bookmark: _Toc25057]五、服务质量监管方式：
（一）成交供应商的项目负责人和主管共同参与每月定期的质量检查，现场发现问题，及时改进，解决问题。
（二）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未达到采购文件要求的，采购人书面提出整改通知，每年累计三次或以上书面提出整改，成交供应商未按要求整改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三）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日，成交供应商不撤离或不全部撤离采购人的营业场所，采购人有权追究由此产生的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四）成交供应商不能按合同履约时，成交供应商必须提前180天向采购人书面提出，并承担由此造成的采购人的经济损失。
（五）成交供应商负责的工作范围内因工作失误造成的医疗纠纷，使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其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赔付给医院。但成交供应商的工作人员不能参与医疗工作，不在服务范围内的工作所造成的失误由采购人自行负责。
[bookmark: _Toc19419]六、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一）交付或实施的时间：按照合同签订（1+1+1）服务时间开始实施。
（二）交付或实施的地点：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
[bookmark: _Toc10830]七、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1.报价必须包括项目所发生的人工费、保险费、管理费、利润、税金以及履约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二）生活助理服务费用收取说明：成交供应商向就诊人员收取生活助理服务费用。
（三）水电资源损耗补偿费用收取说明：医院按服务供应商全年生活助理服务总收入的不低于 5% 标准，定期向其收取费用，作为水电资源损耗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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